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網路申請：(http://ccs.land.moi.gov.tw/) 

1.一般會員(持自然人憑證/工商憑證) 

2.政府機關(持自然人憑證+政府憑證) 

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流通申請，應填具下列資料後向本府申請審核： 

1、詳閱案件申請同意書。 

2、填妥申請人基本資料、申請行政區域範圍、產出資料格式及領件方式。 

1、有無符合「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流通作業

要點」相關規定。 

2、敘明不符理由或應予補正理由，退回申請人或

代理人。 

通知申請人或代

理人限期補正完

成(e-Mail) 

敘明駁回理由通

知申請人或代理

人(e-Mail) 

補
正 

駁
回 

等待繳費通知(e-Mail) 

進行線上付款 
案 件 作 廢 

下載申辦檔案 

是 

否 

花蓮縣土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流通申請作業辦理流程表 

(由申請人透過網路申請) 

(審核結果) 

(審核通過) 

是否已付費 
是否超過 

14 天未繳款 

是 

已繳費通知(e-Mail) 

結案 
承辦人：張先生 

電  話：03-8224926 


